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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70801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2段6號
承辦人：蔡琡瑩
電話：(06)2986202 分機27
傳真：(06)2986035
電子信箱：rainbow90229@gmail.com

受文者：臺南市東區復興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2月18日
發文字號：南市教專字第1120247710號
速別：最速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六、說明七 (0247710A00_ATTCH1.pdf、0247710A00_ATTCH2.pdf)

主旨：有關112年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教學基地學校有效教

學─「上一堂好課」分享會(台南場)，詳如說明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2年2月15日臺教國署國字

第1120016687號函辦理。

二、為提供學校間相互觀摩的機會，以促進活化教學的發展，

並檢視各區參與計畫學校1年來的辦理成效及建立親師生共

學的學校文化，爰辦理旨揭分享會。

三、辦理日期：112年3月4日(星期六)上午8時30分至下午4時30

分，於金城國中辦理。

四、參與對象：(薦派人員得依教師請假規則核實予以補休)

(一)111學年度國民中小學階段「前導學校協作計畫」之學

校，請薦派1名教師參加。

(二)溪南地區(東區、南區、中西區、北區、安平區、安南

區)國中學校請薦派一名教師參加，其餘學校鼓勵參加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0

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2 頁，共 2 頁

(國中建議任教科目國文、英語、數學、社會、藝術教

師；國小建議任教科目國語、自然、數學教師)。

(三)關心學校課程與教學的家長。

五、報名方式：

(一)學校教師：可透過線上報名方式，全國教師進修網

http://www1.inservice.edu.tw/，研習代號: 

3741245，全程參與者可取得8小時研習時數，報名起訖

日期為112年2月20日（一）起至112年3月2日（四）

止。

(二)家長報名網址：https://forms.gle

/9joaJTxh1iDjXgAk6。

六、活動流程請參閱計畫(如附件1)，請各校鼓勵校內教師及家

長踴躍報名參加。

七、檢附講師名單1份(詳附件2)，請所屬學校惠予講師公(差)

假登記。

八、本案聯絡人：金城國中蔡明昌校長06-2975816分機100、大

橋國中吳妙蟬老師0971121710。

正本：臺南市政府所屬各國民小學、臺南市政府所屬各國民中學、臺東縣立寶桑國民中
學、臺中市龍井區龍海國民小學、彰化縣立埔心國民中學、臺北市中山區永安國
民小學、屏東縣高樹鄉田子國民小學、臺南市政府所屬各私立國民小學、臺南市
政府所屬各私立國民中學、國立臺南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、國立南科國際實驗
高級中學、臺南市家長會聯合會、臺南市中小學家長協會、大臺南家長協會、社
團法人臺南市家長協會

副本：本局新課綱專案辦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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